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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业业业业

业

2010 137 业

业 业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多晶硅行业节能降耗、淘汰落后和结构调整，引导行

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现予以公告。 

 

  有关部门在对多晶硅建设项目核准、备案管理、土地审批、环境影响评价、信贷融

资、生产许可、产品质量认证等工作中要以本准入条件为依据。 

 

  附件：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二 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多 晶 硅 行 业 准 入 条 件多 晶 硅 行 业 准 入 条 件多 晶 硅 行 业 准 入 条 件多 晶 硅 行 业 准 入 条 件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规范和引导多晶硅行业健康发展，坚决抑制行业重复建设和产

能过剩，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按照优化布局、调整结构、节约能源、降低消耗、

保护环境、安全生产的原则，特制订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 

 

  一一一一、、、、项目建设条件和生产项目建设条件和生产项目建设条件和生产项目建设条件和生产布局布局布局布局 

  （一）多晶硅项目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用地政策及行业发展规划，新建和改扩建项目投

资中最低资本金比例不得低于 30%。严格控制在能源短缺、电价较高的地区新建多晶硅项目，对

缺乏综合配套、安全卫生和环保不达标的多晶硅项目不予核准或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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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依法设立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居民

集中区、疗养地、食品生产地等环境条件要求高的区域周边 1000 米内或国家、地方规划的重点生

态功能区的敏感区域内，不得新建多晶硅项目。已在上述区域内投产运营的多晶硅项目要根据该

区域有关规划，依法通过搬迁、转停产等方式逐步退出。 

  （三）在政府投资项目核准新目录出台前，新建多晶硅项目原则上不再批准。但对加强技术

创新、促进节能环保等确有必要建设的项目，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组织论证和核准。 

 

  二二二二、、、、生产规模与技术设备生产规模与技术设备生产规模与技术设备生产规模与技术设备 

  （一）太阳能级多晶硅项目每期规模大于 3000 吨/年，半导体级多晶硅项目规模大于 1000 吨

/年。 

  （二）多晶硅企业应积极采用符合本准入条件要求的先进工艺技术和产污强度小、节能环保

的工艺设备以及安全设施，主要工段、设备参数应能实现连续流程在线检测。 

 

  三三三三、、、、资源回收利用及能耗资源回收利用及能耗资源回收利用及能耗资源回收利用及能耗 

  （一）新建多晶硅项目生产占地面积小于 6 公顷/千吨。现有多晶硅项目应当厉行节约集约用

地原则。 

  （二）太阳能级多晶硅还原电耗小于 80 千瓦时/千克，到 2011 年底前小于 60 千瓦时/千克。 

  （三）半导体级直拉用多晶硅还原电耗小于 100 千瓦时/千克，半导体级区熔用多晶硅还原电

耗小于 120 千瓦时/千克。 

  （四）还原尾气中四氯化硅、氯化氢、氢气回收利用率不低于 98.5%、99%、99%。 

  （五）引导、支持多晶硅企业以多种方式实现多晶硅-电厂-化工联营，支持节能环保太阳能

级多晶硅技术研发，降低成本。 

  （六）到 2011 年底前，淘汰综合电耗大于 200 千瓦时/千克的太阳能级多晶硅生产线。 

  （七）水资源实现综合回收利用，水循环利用率 95%。 

 

  四四四四、、、、环境保护环境保护环境保护环境保护 

  （一）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应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法》，依法向有审批权限的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的要求，建设项目配套环境保护设施

并依法申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运行。未通过环境评价审批的项目

一律不准开工建设。现有企业应依法定期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两次审核的时间

间隔不得超过三年。 

  （二）废气 

  尾气及 NOx、HF 酸雾排放部位均应当配备净化装置，采用溶液吸收法或其他方法对其净化

处理，废气排放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项目

所在地有地方标准和要求的，应当执行地方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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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废水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废水排放应符合国家相

应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凡是向已有地方排放标准的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执行地方标准。 

  （四）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对产生的四氯化硅等危险废物，应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规定。 

  （五）噪声 

  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五五五五、、、、产品质量产品质量产品质量产品质量 

  企业应有质量检验机构和专职检验人员，有健全的质量检验管理制度。半导体级多晶硅产品

符合国家标准 GB/T12963 所规定的质量要求，太阳能级多晶硅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所规定的质量要

求。 

 

  六六六六、、、、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卫生和社会责任卫生和社会责任卫生和社会责任卫生和社会责任 

  （一）多晶硅项目应当严格遵循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和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要求。企业应

当遵守《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执行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二）企业应当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组织管理体系，有职工安全生产培训制度和安全生产检查

制度。 

  （三）企业应当遵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4 号）、《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安全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 号）、《安全预评价导则》、《危险化学品

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试行）》（安监总危化〔2007〕255 号）及相关规定，依法实施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获取《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方可投入

运行。 

  （四）企业应当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对重大危险源有检测、评估、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并配备必要的器材和设备。尘毒作业场所达到国家卫生标准。 

  （五）企业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保险，并为从业人

员缴足相关保险费用。 

 

  七七七七、、、、监督与管理监督与管理监督与管理监督与管理 

  （一）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多晶硅行业管理，商有关部门后以联合公告形式发布符合准入条

件的多晶硅企业名单，形成《多晶硅行业准入名单》，实行社会监督、动态管理。 

  （二）对现有项目： 

  1.企业应对照准入条件编制《多晶硅行业准入申请报告》并通过当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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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受理本地区多晶硅企业的申请，按准入条件要求会同同级

发展改革部门、环保部门对企业情况进行核实并提出初审意见，附企业申请材料报送工业和信息

化部。 

  3.工业和信息化部收到申请后，会同有关部门对企业申请材料组织审查，对符合准入条件的

企业进行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公告。 

  对不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通知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企业整改，

整改仍不达标的企业应当逐步退出多晶硅生产。 

  （三）对新建和改扩建项目： 

  1.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准入条件要求对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组织论证和核准。 

  2.企业应自投产之日起半年内申请，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发展改革部门、环

保部门对其进行检查并提出检查意见，附企业申请材料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企业申请材料组织审查，对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进行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公告。 

  对不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通知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企业整改，

整改仍不达标的企业应当停止多晶硅生产。 

  （四）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每年要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区企业生产过程中执行准入条

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有关部门对公告企业进行抽查。 

  （五）公告企业有下列情况，将撤销其公告资格： 

  1.填报资料有弄虚作假行为； 

  2.拒绝接受监督检查； 

  3.不能保持准入条件要求； 

  4.发生重大安全和污染责任事故； 

  5.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规定。 

  （六）对不符合规划布局、生产规模、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安全卫生等要求的多晶硅项目，

投资管理部门不予核准和备案，国土资源管理、环境保护、质检、安监等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

金融机构不得提供贷款和其它形式的授信支持。 

  （七）有关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中介机构要协助做好准入条件实施工作，组织企业加强协

调和自律管理。 

 

  八八八八、、、、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一）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所有类型的多

晶硅企业和项目。 

  （二）本准入条件涉及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政策若进行修订，按修订后的规定执行。 

  （三）本准入条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并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和

宏观调控要求会同有关部门适时进行修订。 

 
資 料 來 源  :  中 國 政 府 網 網 站  
http://www.gov.cn/zwgk/2011-01/24/content_1791452.htm 


